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局

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”工作周总结
本周，我局严格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有关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”工作整治要求部署，扎实开展城市管理工作，全力为全市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”工作保驾护航，现将本周工作汇报如下：

一、市容环境整治

（一）市容专项整治

创城开展以来，我局严要求、高标准搞好城市管理工作，开展专项行动严整市容市貌，点线面结合、不留死角的综合整治，防止市容乱象回潮反弹，扮靓城区“妆容”。本周，我局出动执法人员1500余人次，共整治超门槛经营280余处，占道经营310余处，劝导规范停放非机动车车辆390余辆。

（二）夜市整治

针对露天烧烤和夜市扰民问题，本周我局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行动。行动过程中，在辖区环城北二路、建干路、普陀路、东二环路、桂磨路等夜市摊点集中区域，对夜市出店经营、占道经营行为予以重点整治，对于多次劝说仍屡教不改，仍不依规整改的，对其占道经营物品进行暂扣处理。本周，我局出动执法人员290余人次，劝导教育超门槛占道经营违法经营户150余人次，暂扣灯箱广告牌9块以及桌椅板凳等违章占道经营工具一批。
（三）非机动车专项整治

为有效遏制我区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。本周我局对辖区主次干道非机动车乱停放加强整治对辖区建干路、环城北二路、普陀路、自由路、穿山路、环城南路等主次干道，实行不间断巡查，采取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，劝导乱停放非机动车车主规范停车，对不文明停车行为及时进行劝导，对于不听劝告和一时找不到车主的，拍照取证做好标记后，做暂扣处理并给予相应行政处罚，通过持续专项整治，辖区非机动车辆停放秩序显著提升。据统计，本周，我局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30余人次，共纠正非机动车乱停乱放220余起，教育劝导群众停放车辆近260余人次，共整治暂扣乱停放非机动车车辆410余台。

（四）环境污染防治方面

为有效治理城市道路扬尘、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问题。本周，我局要求各环卫外包公司加强对路面的保洁力度，特别是一些卫生死角和地面油污；要求垃圾桶及果皮箱的清运工作做到及时、高效，防止垃圾堆积、满溢现象的发生。本周，我局共出动环卫工人5383人次，清运垃圾约3344吨；同时，我局要求各环卫外包公司认真清洗垃圾桶及果皮箱，确保外观整洁、无异味。并且，要求各洒水车加强冲洒水作业精度，提高水利用率，确保作业质量。本周共作业约3228里程，作业用水约3800吨；

（五）市政园林方面

本周，为及时安排对破损路面进行修复并做好辖区范围绿地日常养护，我局组织人员对破损道路、树木断枝多次开展整修工作。期间，共修复破损路面和人行道约2750平米，疏通排水堵塞2次，更换各型井盖5个，清理危险枯死树木共1株，修剪树木35株，补种绿化113平方米。同时，我局也能高效的处理各类民意舆情，共处理市政方面投诉建议13件，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反馈给建议人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一是小广告清理的问题，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都是事后清理。二是无障碍公厕改造问题，我区有6座公厕是两层楼，公厕在二楼，都是20年市里统一规划建造的，当时没有无障碍的建设标准，特别是有些是在二楼的，现在改造也有困难。三是关于非机动车乱停放处罚标准较低的问题。根据桂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，对非机动车乱停放行为处以20元罚款，我们从实际工作中发现，20元处罚标准过低，难以达到警示和教育的目的，违章行为人往往不引起重视，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依然大量存在。四是无物业小区车辆乱停放处罚无依据的问题。无物业小区的机动车特别是摩托车乱停放现象严重，然而执法部门查处处罚无相关法律、法规依据。

三、下周工作打算

（一）加强对背街小巷管护力度，针对各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。

（二）加大老旧、无物业小区的整治力度，对各乡办反馈的道路破损等问题进行全面维护。同时，加快对老旧无物业小区非机动车画线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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